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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池市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制度（试行） 

和农药经营产品登记备案制度（试行）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

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12〕37 号）和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国务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决

定的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12〕80 号）精神，加强农药

管理，保障农业生产、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本制度

下发之日起，全市实行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制度和农药经营产

品登记备案制度。 

一、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制度（试行） 

（一）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工作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统

一组织部署和实施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配

合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高毒限用农

药定点经营工作，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实行市县乡三级联动，统

筹监管。 

（二）定点经营的高毒限用农药产品范畴包括农药产品上毒性

标示为高毒的和国家规定限制使用的农药，以下称高毒限用农药。 

（三）高毒限用农药经营点布局由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

管部门按照“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、严格控制、方便群众”的原则，

依据县（市、区）和乡（镇）行政区划、农作物种植面积与布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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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农业生产实际确定。一般在每个乡（镇）设立不超过2个高毒

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店，每个县级城区农资市场设立不超过5个高毒

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店，地级市政府驻地农资市场酌情设定。 

除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外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经营高毒限用农药。 

（四）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，合法诚信经营

且无不良经营记录。 

2.有与经营高毒限用农药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经营人员，必须

拥有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培训合格的上

岗人员1-3人，培训后具有指导农民用药的基本知识。并具备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。 

3.有一定的经营规模，有独立的营业场所、仓储设施，安全防

护措施。经营场所内外整洁干净，各项制度统一上墙。应设立高毒

限用农药销售专柜，农药商品摆放分类有序，整齐美观。建立有高

毒限用农药专用仓库，储存场所具备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通

风、防潮、消防、环保和分隔存放的设施，并与生活区域相隔离。 

4.有与经营高毒限用农药相适应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必须备有胶

质手套、防毒口罩、消防器材。 

（五）申请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基本申报程序： 

1.拟申报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的农药经营单位到所在乡

（镇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（农业技术推广站）领取高毒限

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申请表，也可以在河池市农业信息网上直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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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表格填写。 

2.向乡（镇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（农业技术推广站）

提供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所需条件的全部书面资料，乡（镇）

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（农业技术推广站）根据申请单位提供

的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实地检查，通过初审后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上报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局。 

县（市、区）城区驻地农药经营单位申请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

营的，可直接到属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和报送申报材料。 

3.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完整的申报材料后，

应在20日内组织2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各乡（镇）上报的定点经营单

位进行实地验收和资料审查，经过审查合格的报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，确定为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

位，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，并报河池市农业局备案。 

4.农药经营单位申请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通过审查合格后，

方可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许可证，

并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经营高毒限用农

药产品。 

（六）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一律使用和悬挂全市统一制

作的“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店”牌匾，实行挂牌销售。 

（七）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每半年向所在县级农业行政

主管部门报告一次进销货来源及去向，经营单位经营过程中必须建

立完善的高毒限用农药进销货专用书面台帐，各定点经营单位要向

供货方索取农药产品证照等资料，认真填写《高毒限用农药进销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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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》，详细记录所经营高毒限用农药的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登

记证号、生产批号（日期）、产品规格、进销货数量，供货商的名

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，购买者的姓名、地址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

式等。 

（八）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应当向购买者正确说明农

药的用途、使用方法、用量、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等。国家

明令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的农药产品和在蔬菜、果树、茶叶、

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产品名称必须上墙公布，

进行宣传和警示。 

（九）高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定期接受农

业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。 

（十）市、县两级农业、工商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高

毒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单位实行动态管理。对不按规定经营或在经

营过程中有下列行为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，法律法规无明

确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对拒不改正的定点经营单位，取消其

定点经营资格。 

1.营业场所脏乱差，经营设备、仓储设施不配套，安全防护措

施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不达标的。 

2.从事经营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培训未取得资格证书或考

核不合格的。 

3.不按规定设立销售专柜、不建立购销台帐或台帐记录不规

范、弄虚作假，造成高毒限用农药经营无法追溯管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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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非法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高

毒限用农药的，以及经营假冒伪劣农药产品的。 

5.经营过程中不遵守相关规定，造成农药使用产生药害，发生

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。 

6.擅自经营未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农药产品的 。 

（十一）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对高毒限用农

药定点经营单位进行一次综合审查评估，对不再具备定点经营条

件的单位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对拒不改正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

的定点经营单位，取消其定点经营资格。 

二、农药经营产品登记备案制度（试行） 

（一）对进入河池市行政区域内销售使用的农药产品实行登

记备案制度，由在河池市辖区经销农药产品的生产企业或经销单

位申报登记备案。 

（二）登记备案的对象为进入河池市行政区域内销售使用的

农药产品及其生产企业。 

（三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在本辖区组织实施农药经

营产品登记备案工作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配合实施。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药监督管理机构

具体负责在本县（市、区）内经销使用的农药经营产品的登记备

案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

（四）在河池市行政区域内销售使用的农药产品，由产品所

经销使用的县（市、区）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登记备案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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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企业和经销单位可直接到该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

记备案。 

（五）为提高登记备案工作效率，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

管部门对农药产品登记备案可实行网上申报和网上审查。农药生

产企业、经销单位登录河池市农业信息网下载相关表格，为其销

售的农药产品申请登记备案，按规定填写农药产品相关信息。县

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在收到材料后 15 日内进行初审，

初审获得通过的，通知农药生产企业或经销单位填写《农药产品

登记备案申请表》，打印加盖公章，同时提交加盖公章后的农药

登记证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证书、农药标准号、经销单

位营业执照副本等有效证件的复印件，并提交完整的产品标签及

说明书等书面材料。 

（六）县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农药生产企业

或经销单位提交的登记备案申请书面材料后，10 日内组织评审组

进行复审。审核依据主要参照农业部公布的农药产品登记资料及

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对产品资料审核合格的，准予登记备

案，准予在该行政区域内销售。审核时发现产品资料不全或标签、

质量等方面有问题的暂不予登记备案，并在 6 个月内不得重新提

出登记备案申请。审核通过的，农药生产企业和经销单位要把《农

药产品登记备案通知书》复印件随货同行，发放到各级农药经销

商手中，以备检查。未经登记备案的农药产品禁止在本市辖区内

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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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向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

农药产品登记备案情况。登记备案结果通过适当途径在市县两级

予以公示。 

（七）《农药产品登记备案通知书》在产品所经销使用的县

（市、区）内使用，有效期为 1 年。到期需要继续使用的，要在

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重新申请登记备案。企业名称、法人代表、

企业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后 1 个月内重新申报农药产品登记

备案。 

（八）农药生产企业和经销单位对农药经营产品登记备案后，

即获得在所登记区域内销售使用的资格，但不得向不具备农药经

营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销售农药产品；不得向非高毒限用农药定点

经营单位销售高毒限用农药。农药批发商、零售商进货时要索要

生产企业、经销单位的《农药产品登记备案通知书》，无《农药

产品登记备案通知书》的产品不得进货销售。 

（九）农药生产企业登记备案后销售的农药产品，其产品标

签、标识、剂型等应与申请登记备案的内容相符；产品的有效成

分及其含量应与农药登记证相符；产品中不得含有国家明令禁止

使用的违禁成分和其它未登记成分。 

（十）为防控农林重大病虫发生危害所急需的用药，可先征

得当地农业部门的同意后先经销使用，事后补办登记备案手续。 

（十一）对在河池市区域内登记备案的农药产品，由市、县

两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实施监督管理。监督管理的主要方式为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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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检查和定期及不定期抽样检查，发现问题的依照相关法律法

规进行处理。对不按规定经营或擅自经营未登记备案农药产品的

行为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，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，责令限

期改正，对拒不改正的经营单位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取消其经营资格。 

（十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农药产品登记备案资格： 

1.农药登记备案产品质量不合格的； 

2.农药产品标签与登记备案标签不一致的； 

3.借用、冒用、转让、涂改、伪造《农药产品登记备案通知书》

的； 

4.农药生产企业拒不接受监督管理的。 

被取消登记备案资格的农药产品，立即禁止在登记的行政区

域内销售。其生产企业或经销单位自收到取消农药产品登记备案

资格通知书之日起一年内不得重新提出登记备案申请。 

（十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农药经营产品登记备案资格自

动失效： 

1.备案期满逾期未重新申请登记备案的； 

2.企业名称、法人代表、企业地址所发生变更的； 

3.企业被依法终止的； 

4.农药登记证过期或撤销的。 

 

 


